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餐飲系餐飲創意學分學程修讀流程圖

輔導學生選修餐飲創意學分學程科目管道：


1.每學期末及次一學期開學週，由排課老師發給各班學程辦法，導師說明與輔導


2.系網頁公告


3.新生入學系主任時間之選課說明會





學生上網選課【配合學校網路選課作業】





學生自行至本校「學分學程管理系統」


完成線上報名程序





交由系上專責教師及系主任進行審核





取回已審核通過之申請表【自行保管】





完成學程應修20學分【含非本系4學分】





畢業當學期期中考試週前，學生自行送交已審核通過之申請表予系上專責教師和主任進行最終審核【需附成績證明】





頒發餐飲創意學分學程證明【審核通過者】





依據審核表，優先給予加選相關科目









